
《财政部、教育部关于深入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

计划的通知》（财教〔2021〕174 号）

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财政厅（局）、教育厅（局、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财政局、教

育局：

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以下简称营养改善计划）实施以来，欠发达地区农村

学生营养健康状况明显改善，得到学生、家长和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可。但受物价上涨因素影

响，现行膳食补助标准购买力下降，同时一些地方在学校供餐、学生信息采集、资金使用管

理等方面还存在薄弱环节。为进一步巩固营养改善计划成果，持续改善学生营养健康状况、

增强学生体质，现就深入实施营养改善计划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提高营养膳食补助国家基础标准

经国务院批准，从 2021 年秋季学期起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国家基础标准由

每生每天 4元提高至 5 元。其中，国家试点地区（原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县，不含县城）所需

资金继续由中央财政承担；地方试点地区（原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原省级扶贫开发工

作重点县、民族自治县、边境县、革命老区县）所需资金由地方财政承担，中央财政在地方

落实国家基础标准后按照每生每天 4 元给予定额奖补。

二、持续加强学校供餐管理

各级教育部门要因地制宜统筹推进学校食堂供餐，指导学校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进一步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加强食堂卫生管理，规范食材采购行为和食品加工制作过程；

加强食堂精细化管理，根据不同年龄学生特点，科学营养配餐，提高供餐质量；加强“厉行

节约、反对浪费”教育，持续开展“光盘行动”，坚决制止餐饮浪费行为。对于尚不具备食

堂供餐条件的学校，要完善供餐准入和退出机制，加强对供餐企业的监管，确保食品安全。

要进一步强化营养改善计划实名制学生信息管理，及时更新学生基本信息变动情况，实现受

益学生人数等情况动态监管，确保学生信息准确无误。

三、切实落实地方支出责任

各省级财政部门要切实强化省级统筹，落实地方支出责任，确保营养膳食补助提标资金

及时足额到位。中央财政提前预拨 2021 年秋季学期地方试点提标所需的部分资金，2022 年

对预拨的提标资金进行清算。从 2022 年起，各级财政部门要将地方试点地区所需资金足额

列入地方财政预算。对于因学生流动或实际在校天数减少等原因导致中央补助资金出现的结



转结余，应按照《财政部关于推进地方盘活存量资金有关事项的通知》（财预〔2015〕15 号）

要求执行，各级财政部门收回的结余资金，以及未分配到部门和地方的结转资金，应继续用

于营养改善计划。

四、严格规范资金使用管理

各级财政、教育部门要进一步强化营养膳食补助资金使用管理。营养膳食补助资金应全

部用于为学生提供等值优质食品，不得以现金形式发放给学生或家长，不得用于补贴教职工

和城市学生伙食、弥补学校公用经费和开支聘用人员费用等方面。因供餐增加的运营成本、

食堂聘用人员费用等支出应纳入地方财政预算。学校可统筹改善办学条件相关资金，推进食

堂（伙房）建设和条件改善。食堂（伙房）的水、电、煤、气等日常运行经费纳入公用经费

开支范畴。各级财政、教育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申报使用营养膳食补助资金的单位及个人存

在违法违规行为的，依法依规责令改正并追究相应责任。

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膳食补助标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农村学生的深切关

怀。各地要提高政治站位，落实地方主体责任，进一步强化组织领导，扎实做好相关工作。

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在现有试点范围内组织实施，不再扩大试点范围。要健全责权一

致的工作机制，组织协调相关部门及时解决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确保此项惠民政

策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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